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1719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生态环境厅：

吕锜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深化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 高水平

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建议》（第 1719 号）已收悉，我局的办理

意见如下：

一、推广生态产品目录

2025 年，省林业局、发改委、统计局联合印发《福建省生态

产品目录（2025 年版）》（简称“生态产品目录”），涵盖 6大类生

态类型，全面反映我省生态产品实情，助力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

现路径。下一步，将深入推广生态产品目录，着力开展森林生态

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的编制，探索制定核算标准或规范，适时更新、

增补新兴生态产品，不断提升目录应用实效，增强时效性与代表性。

二、推进“福林票”模式

我局在总结三明、龙岩、漳州等林改经验的基础上，会同省

委金融办、人行福建省分行、福建金融监管局等单位印发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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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林票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探索完善

林权资产折资量化的林票运行机制，统一推行“福林票”，推动林

业高效合作经营。截至目前，林票改革已推广至 6 个设区市、38

个县（市、区），有效促进资源变资产、资产变股金、林农变股东，

被省委深改委评为2025年福建省优秀改革案例。下一步，将常态

落实《关于做好林票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指导各地继续

深化“福林票”改革，推动林票改革增量扩面。

三、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

2001 年我省启动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，不断探索和完

善补偿机制，先后9次提高补偿标准，由2001年的国家级生态公

益林5元/亩·年、省级生态公益林1.35元/亩·年提高到目前省

级以上生态公益林中的竹林、经济林 22元/亩·年，乔木林及其

他地类23元/亩·年（其中提高1元部分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），

中央财政对国家级公益林补助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补齐。省级以

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每年每亩再补 3 元。武夷山国家公园福

建片区生态公益林补偿为32元/亩·年（从2020年开始连续 3年

每年每亩增加2元）。下一步，将落实生态补偿补助政策，多渠道

筹集争取资金，积极探索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途径。

四、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

（一）加快推进三明市自然保护地建设

近年来，我省加快推进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

地体系建设，按照国家部署，开展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，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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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由省政府报送国家林草局，已

通过国家林草局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联合审查，待国务院

批复。三明市按照上级部署，积极开展了全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

化，方案纳入全省方案，整合优化后三明市拟设立自然保护地34

个，其中自然保护区 11个（国家级 5 个，省级 6 个），风景名胜

区5个（国家级3个，省级2个），地质公园5个（国家级3个，

省级 2 个），湿地公园 3 个（国家级 2 个，省级 1 个），森林公园

10个（国家级4个，省级6个）。

（二）支持推进闽江河口申报世界遗产

2022 年 8月 16 日，“福建闽江河口湿地：海、陆生物地理区

划过渡带”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预备清单，同年10月福建闽江

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。近年来，省

林业局大力支持福州市推进闽江河口申报世界遗产，目前福州市

已推动管理处升格为正处级管理机构，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专家

探讨申遗路径，加强资源调查和科学研究、学术交流工作，开展

湿地修复和景观提升工作。

五、壮大“以竹代塑”产业

近年来，省林业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竹产业发

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推动我省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积极

实施竹产业一、二、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和笋竹精深加工重点县

项目建设，扶持一批“以竹代塑”龙头企业做大做强，推进“以

竹代塑”产业发展。2025 年，全国“以竹代塑”工作推进现场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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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平召开，我省 4 项成果被国家林草局列入“以竹代塑”重点

推广科技成果名单，中国铁建竹基零碳科技示范产业园、阳竹科

技竹纤维全生物降解新材料产业园等项目开工建设。下一步，将

充分发挥竹产业发展优势，用好用活省级财政竹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，支持“以竹代塑”企业研发新技术、新产品和引进新设备，

推动竹纤维、竹缠绕等新型竹质材料产品研发生产。支持“以竹

代塑”产品申请福建省著名农业品牌，支持南平、三明等地举办

竹业博览会、海峡两岸（三明）林业博览会等活动，展示推介我

省餐具、吸管、饮料棒、安全帽、家居家具等各类“以竹代塑”

产品，提升消费者认知度。

领导署名：方燕鸿

联 系 人：林丽华（计财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179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6年 4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